

建研盈科电力节约项目合同
         项目名称：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电力节约项目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建研盈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甲方委托乙方进行电力节约和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1条. 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有效期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但是第一期的付款期，由供电局的新供电服务合同生效后第一个月开始，付款终止期约定为自第一期付款期生效后的24个月终止。期满前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将合同有效期续延，否则本合同将于有效期满后自行终止。期限届满后，双方若有诚意继续合作，可于合同期限届满前三十日续签合同，或以补充协议方式，延长服务期限。

第2条. 技术服务的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

本合同技术服务目标和内容：
1. 基于数据分析的委托需量申报。建研盈科将提供全面的用户需量申报服务，甲方将需量申报的工作全权委托给乙方，甲方提供必要的辅助材料（如相关证照的复印件）给乙方完成申报工作；
2. 电力负荷数据的监测。在甲方配电房内免费监测负荷数据。
第3条. 合同总价款和支付方式
第3条. 当期电费节约收益按照附件一约定的计算方法执行；
第3条. 甲方应和属地供电局签订相关供电服务合同后，按照附件二《电费节约收益分享和付款时间表》向乙方按期支付费用；
第3条. 在每一付款期到期时，乙方发出附件三《建研盈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付款申请单》，甲方确认申请单中的实际支付费用。甲方收到乙方开出的服务费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付款。
第4条. 保密义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第4条. 信息传递。在本合同的履行期内，任何一方可以获得与本项目相关的对方的商业秘密，对此双方皆应谨慎地进行披露和接受。

第4条. 信息获取。获取对方商业秘密的一方仅可将该商业秘密用于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且只能由相关的技术人员使用。获取对方商业秘密的一方应当采取适当有效的方式保护所获取的商业秘密，不得未经授权使用、传播或公开商业秘密。除非有对方的书面许可，或该信息已被拥有方认为不再是商业秘密，或已在社会上公开。

第4条. 非竞争。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合同实施过程中以及本合同履行完毕后的10年内，双方均不得使用在履行本项目过程中得到的对方商业秘密，从事与对方有竞争性的业务，也不得采取任何方式聘用本服务项目中的对方相关技术或管理人员。

第4条. 信息安全。甲、乙双方同意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以遵守和履行上述条款所规定的义务。经一方的合理请求，该方可以检查对方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上述规定的义务。

第4条.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本合同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约定下的保密条款、保密内容及相关的违约责任的约定仍然生效。

第5条. 违约责任

如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合同中的每个结算周期，由于乙方提供的服务导致甲方在某个单月按照高需求用电电费组合支出大于基准线用电电费组合，该期的超出部分金额由本结算周期，或者年度未来的总节约费用(如果本结算周期无法弥补的话)弥补，当本年度的节约总额无法弥补时，赔偿甲方每一个自然年度总超出部分的电费金额是乙方对于交付成果质量违约的唯一责任。但免除因为甲方原因导致申报业务无法进行而造成的损失或罚款由乙方赔偿的责任。
第6条. 争议解决
发生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7条. 附件

第7条. 电费节约核算方法；
第7条. 电费节约收益分享和付款时间表
第7条. 付款申请单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

（签字）

经办人：

（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建研盈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
（签字）

经办人：

（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电费节约核算方法
1. 基本电费节约计算
a) 双方约定下列的2023年8月按照容量收取的基本电费作为未来计算基本电费成本节约的基准线，为方便起见本文下述所有基准线均指2023年8月为基准的基本电费。
	时间
	申报容量(kVA)
	供电局MD收费单价(元/kW)
	基础需量收费(元)

	1
	2850
	21.9
	¥62,415

	2
	2850
	21.9
	¥62,415

	3
	2850
	21.9
	¥62,415

	4
	2850
	21.9
	¥62,415

	5
	2850
	21.9
	¥62,415

	6
	2850
	21.9
	¥62,415

	7
	2850
	21.9
	¥62,415

	8
	2850
	21.9
	¥62,415

	9
	2850
	21.9
	¥62,415

	10
	2850
	21.9
	¥62,415

	11
	2850
	21.9
	¥62,415

	12
	2850
	21.9
	¥62,415

	合计
	　
	　
	¥748,980


b) 如甲方合计用电量超过基准期年度的30%，应及时通知乙方共同协商，调整申报计划。
c)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因甲方原因造成需要进行变压器增容，该合同的执行期将暂停，待供电局相关业务流程完毕后再继续执行合同，增容后的本合同附件一中的基本电费基准线将按照新增后的变压器总容量进行更新。暂停期内的时间不计入合同有效期。


附件二 电费节约收益分享和付款时间表
	时间线
	甲方节约收益
	付款周期
	节约收益(A)分享比例

	年度
	月份
	基本电费节约(A)
	
	甲方
	乙方

	0
	0
	0
	0
	0%
	0%

	第一年
	1
	A
	1期
	70%
	30%

	
	2
	A
	2期
	70%
	30%

	
	3
	A
	3期
	70%
	30%

	
	4
	A
	4期
	70%
	30%

	
	5
	A
	5期
	70%
	30%

	
	6
	A
	6期
	70%
	30%

	
	7
	A
	7期
	70%
	30%

	
	8
	A
	8期
	70%
	30%

	
	9
	A
	9期
	70%
	30%

	
	10
	A
	10期

	70%
	30%

	
	11
	A
	11期

	70%
	30%

	
	12
	A
	12期
	70%
	30%

	第二年
	13
	A
	13期
	70%
	30%

	
	14
	A
	14期
	70%
	30%

	
	15
	A
	15期
	70%
	30%

	
	16
	A
	16期
	70%
	30%

	
	17
	A
	17期
	70%
	30%

	
	18
	A
	18期
	70%
	30%

	
	19
	A
	19期
	70%
	30%

	
	20
	A
	20期
	70%
	30%

	
	21
	A
	21期
	70%
	30%

	
	22
	A
	22期
	70%
	30%

	
	23
	A
	23期
	70%
	30%

	
	24
	A
	24期
	70%
	30%


注：
1. 上表中月份指甲方和属地供电局第一次签订新的供电服务合同当月(0)开始计算的累计月份。
2. 上表中大写字母“A”代表甲方每个月的基本电费计算节约收益。
附件三 建研盈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付款申请单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感谢贵公司接受建研盈科所提供的电力运营优化服务。
根据双方202X年X月签订的《建研盈科电力节约服务合同》（合同编号：YK-0317-LY-GHRC-20230820-001）第三条“合同总价款和支付方式”的约定： 

3.1当期电费节约收益按照附件一约定的计算方法执行；
3.2甲方应和属地供电局签订相关供电服务合同后，按照附件二《电费节约收益分享和付款时间表》向乙方按期支付费用；
在本服务期内，按照合同附件一约定的计算方法得到的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电费节约总额为      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收益分享比例，需向建研盈科支付      元，具体计算明细如下表所示：
	时间线
	甲方节约收益
	付款周期
	节约收益(A)分享比例
	应付乙方款项

	年度
	月份
	基本电费节约(A)
	
	甲方
	乙方
	

	第
一
年
	1
	A
	1期
	70%
	30%
	

	
	2
	A
	2期
	70%
	30%
	

	
	3
	A
	3期
	70%
	30%
	

	
	4
	A
	4期
	70%
	30%
	

	
	5
	A
	5期
	70%
	30%
	

	
	6
	A
	6期
	70%
	30%
	

	
	合计
	


请贵司确认上述内容。如无异议，我司将在一周内提供相应服务发票，敬请贵司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要求安排款项。
建研盈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02_年  月  日
合同编号:YK-0317-LY-GHRC -20230820-001





基本电费节约以下面的公式计算


A月度基本电费节约=C基本电费对标基准线对应月份-C当月基本电费


注：基本电费在供电局电费通知单中有单列项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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